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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一般說明

1) 預鑄構材製造前，應按設計圖說製作構材製造圖，並按施
工計畫書製作構材製造計畫、儲運計畫、吊裝計畫及品質工計畫書製作構材製造計畫、儲運計畫、吊裝計畫及品質
管理計畫。

2) 預鑄構材之製造場所應是固定工廠或臨時設置之工廠，並)
應符合本章相關規定。

3) 預鑄構材採用之混凝土，應於具有混凝土製造設備之固定
工廠 現場設置之預拌混凝土設備 或預拌混凝土廠內產工廠、現場設置之預拌混凝土設備、或預拌混凝土廠內產
製，並符合第四章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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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構材所採用混凝土與品質

1) 混凝土的性質與施工應符合第3章與第7章之規定。
2) 構材之混凝土抗壓強度，應於構材製造場所內取樣製作圓2) 構材之混凝土抗壓強度，應於構材製造場所內取樣製作圓

柱試體，根據與構材進行相同標準養護且達齡期時圓柱試
體之抗壓強度來表示，應符合下述(a)與(b)之規定：( ) ( )
a) 脫模所需之強度應考慮構材之裂縫與撓度限制，且應

大於80 kgf/cm2 (8 MPa)。
b) 出貨所需之強度至少應為混凝土規定抗壓強度的70%b) 出貨所需之強度至少應為混凝土規定抗壓強度的70%。

拆模需求強度及出貨需求強度宜以拆模時及出貨時不會使構材產生有害開裂、破
損為設定目標。
構材之拆模需求強度宜根據構材的形狀、尺寸、重量、拆模方法、及拆模後之處
理方法等有所不同 般而言 採水平澆置製造方式之構材 於其單側面直接立理方法等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採水平澆置製造方式之構材，於其單側面直接立
起脫模，為克服自重所產生之彎曲應力，構材之拆模需求強度不可小於120 
kgf/cm2 (12 MPa)；若將底模床立起70°至80°後才脫模，或以豎向方式澆置之構材，
因本身幾乎不產生彎曲應力 拆模需求強度不可小於80 100 k f/ 2 (8 10 MP )；因本身幾乎不產生彎曲應力，拆模需求強度不可小於80~100 kgf/cm2 (8~10 MPa)；
若僅拆側模，其拆模需求強度可以更低，但不可小於80 kgf/cm2 (8 MPa)。



構材脫模的型式

垂直式 傾角式

M-M-

M+

水平式



8.2.3 構材品質

1) 構材之尺寸及預埋鐵件裝設位置的許可差，應符合結構安
全及施工安裝方式，並提送監造單位同意後，方可施作。全及施工安裝方式，並提送監造單位同意後，方可施作。

2) 構材製造圖及鋼筋加工組立圖應標示保護層厚度並符合表
5.2之規定。於無法符合表5.2規定之處，應提送處置措施
並經監造單位同意後，方可施作。

3) 構材不得因開裂造成結構強度、耐久性或防水功能等損害。
4) 構材之完成面與內外裝修面 應不允許影響美觀之氣泡4) 構材之完成面與內外裝修面，應不允許影響美觀之氣泡、

蜂巢、不平或沾污等缺陷。
5) 構材接續澆置面之表面處理，應不對現場澆置混凝土之附5) 構材接續澆置面之表面處理，應不對現場澆置混凝土之附

著性能產生不良影響。

預鑄構材使用鋼製模板製造，產生之變形量小，較能正確地裝設墊塊；同時，鋼
筋單元被移動的範圍小，以及保護層容易檢討等因素，使得預鑄構材比現場澆置
混凝土之結構體具較佳之精度。混凝 之結構體具較佳之精度





編號 線徑 總長 數量
Shape 
code A B C D rE



項目 
構材別之許可差值(mm) 

預鑄柱 預鑄大梁 預鑄小梁 預鑄版 
外部斷面寬 ±5 ±5 ±5 ±3 
外部斷面高 ±5 ±5 ±5 ±3 
外部斷面長 ±5 ±10 ±5 ±3 
對角線長度 ±7 ±14 - ±5 
吊件位置 ±50 ±50 ±5 ±50 
(脫,運-橫) 
吊件位置 
(脫,運-縱) 

±50 ±50 ±20 ±50 

吊件位置 
吊裝

±20 - - ±50 
(吊裝)
吊索頂緣距構

材完成面 
±10 ±10 ±10 - 

吊索雙腳距離 ±10 ±10 ±10 - 
斜支撐位置 50 30斜支撐位置 ±50 - - ±30
剪力榫深度及

定位 
±5 ±5 ±5 ±5 

鋼筋長度 ±10 ±10 ±10 ±10 
鋼筋保護層 +3 10 ±5 ±5 ±5鋼筋保護層 +3-10 ±5 ±5 ±5
箍筋寬度 +5-3 ±5 ±5 - 
主筋定位 ±5 ±5 ±10 ±5 
首根箍筋定位 ±10 ±10 ±10 - 
箍筋高度 ±10 ±10箍筋高度 - ±10 ±10 -
輔助筋定位 ±20 ±20 ±20 - 
續接套筒定位 ±5 - - ±5 
 



8.2.4 構材製造

1) 構材製造工廠之品質管理能力，應能確保設計圖說之要求。
2) 構材之鋼筋加工與組立應符合設計圖說、製造圖說及第2) 構材之鋼筋加工與組立應符合設計圖說、製造圖說及第

8.4節之規定。
3) 構材之鋼筋墊塊應正確配置與固定，混凝土澆置完成前不)

得使其移動。
4) 吊升鐵件與預埋鐵件應依據製造圖說正確配置與固定，混

凝土澆置完成前不得使其移動凝土澆置完成前不得使其移動。
5) 構材製造前應先製作模板製造圖。構材製造用之模板不得

有彎翹、扭曲等情形，保持正確的尺寸、軸線及角度後始有彎翹 扭曲等情形，保持正確的尺寸 軸線及角度後始
能組立，並應充分清潔。

6) 構材製造用模板之脫模劑應符合第6.4.3節之規定，且不應)
對混凝土的硬化、表面裝飾材的附著、或對混凝土完成面
產生不良影響之氣泡。



現場組立的梁
主筋機械式續接器主筋機械式續接器







精密？

現澆按台寸(1台寸=3公分)
預鑄按公分(1公分=10公厘)
鋼構按公厘
機械按條(1公厘=100條)

現澆誤差之吸收機制(continuous)現澆誤差之吸收機制(continuous)

預鑄誤差之吸收機制(discontinuous)預鑄誤差之吸收機制(d sco uous)



灌漿套筒續接器
偏移±20
伸入+0-10；±20

螺紋節套筒續接器
偏移±2
伸入±5伸入+0 10；±20 伸入±5





種    別 主成分與特徵 主要用途

以礦物油(機械油、潤滑油)或植物油為主
成分。對振動成形最具泛用性。容易取得

振動製品 
即脫製品

油性系 
成分。對振動成形最具泛用性。容易取得
且作業性佳，但屬於消防法之危險物，因
此必須注意保管及取用。近年來逐漸減少
礦物油，改以講求環保對策之高生物分解

即脫製品
氣 泡 混 凝
土 
離 心 力 製
品

性油。 品
(桿、樁) 

以合成樹脂及天然樹脂為主成分。基本上
屬形成皮模型之脫模劑；與油脂比較，皮

離 心 力 製
品
(桿 樁 人

樹脂系 
屬形成皮模型之脫模劑；與油脂比較，皮
模自體的物理性強度較高，因此被使用於
模板上承受高載重者。此外，脫模時之離
形性能比油性脫模劑較差。

(桿、樁、人
孔，及水道
管) 
振動製品
部分用途

形性能比油性脫模劑較差
(部分用途)

蠟質系 
以蠟為主要成分。使用於需要蠟所具備之
滑動性的時機，與油性比較起來，具有較
高的耐載重性能。適用於無縫鋼管或須承

離 心 力 製
品 
(無縫管)高的耐載重性能。適用於無縫鋼管或須承

受高載重、強剝離性等。 
(無縫管)
鑄造物 

界面活性
於上述之主成分中加入界面活性劑，並以
界面活性劑為主成分者之特殊品 根據組

振動製品
即脫製品界面活性

劑系 
界面活性劑為主成分者之特殊品。根據組
合之主成分的不同，其性能的範圍也變的
更寬廣。主要為水溶性(乳膠、油劑型)。

即脫製品
離 心 力 製
品 



8.2.5 養護

1) 混凝土採加速養護時，應符合CNS 14892「混凝土加速養
護試體之製作及試驗法」之規定或採用其他可行之方法，護試體之製作及試驗法」之規定或採用其他可行之方法，
並針對模具、混凝土強度加速來源、加速養護溫度、開始
加速養護之齡期、加速養護所需時間等訂定基準。

採用CNS 14892「混凝土加速養護試體之製作及試驗法」之混凝土加速養護程序
包括溫水法、沸水法、自生養護法、高溫高壓法，及其他以混凝土成熟度
(maturity degree of concrete)為基礎之加速養護 ，如實務上常用之蒸氣養護法；(maturity degree of concrete)為基礎之加速養護 ，如實務上常用之蒸氣養護法；
相關養護作業宜針對模具、混凝土強度加速來源、加速養護溫度、開始加速養護
之齡期、加速養護所需時間等訂定基準；養護結束後，宜有防止構材急劇冷卻的
措施。另外，亦必須注意構件表面水份急劇散失的情況產生。措施。另外，亦必須注意構件表面水份急劇散失的情況產生。



預鑄構材混凝土之養護，一般採用加熱養護（如蒸汽養護或熱模養護）方式提高
早期強度以提早脫模；通常 經過加熱養護之混凝土 其28天齡期的抗壓強度早期強度以提早脫模；通常，經過加熱養護之混凝土，其28天齡期的抗壓強度，
都比經標準養護者為低。因此，進行預鑄構材混凝土之配比設計時，宜考量此因
素對28天、56天或91天齡期抗壓強度的影響，使得混凝土之抗壓強度平均值不
低於規定強度。低於規定強度。



8.2.7 脫模與吊升

1) 脫模前應確認構材混凝土之抗壓強度符合第8.2.1節之規定。
2) 脫模與吊升階段，構材不應發生有害的開裂與損傷。必要2) 脫模與吊升階段，構材不應發生有害的開裂與損傷。必要

時，應採用吊升補助工具。

1) 脫模前宜確認構材混凝土強度達到脫模之需求強度；脫模之需求強度於第8.1.1
節規定之製造計畫內訂定。

2) 構材進行吊升作業時，強度可比照脫模強度進行必要之安全驗算，並確保構材
不應發生開裂 當吊升尺度特殊之梁 柱或造型特殊之牆板等構材時 宜適度不應發生開裂。當吊升尺度特殊之梁、柱或造型特殊之牆板等構材時，宜適度
採用輔助工具避免構材損傷。



8.2.9 構材儲存

1) 檢查合格後之構材儲存，應避免產生沾污、開裂、破損及
有害之變形。有害之變形。

2) 構材應於預期外力作用下，以充分安全的方法儲存，不得
發生傾倒或掉落。

3) 預鑄構材暫置於現場時，應設置支承台使其不致產生有害
的裂縫、破損、沾汙等，並充分檢討其安全性。

1) 構材儲存方式，應不影響出貨之流暢性，堆疊順序宜依組立順序安排妥當。儲
存時間較長時，應有適當防護措施，減緩鋼筋、接合鐵件及預埋組件等生鏽之
情形發生情形發生。

2) 構材儲存宜考慮預期外力之效應，預期外力建議至少包括構材自重、 風力、地
震力、衝擊載重等。

3) 預鑄構材之搬入 宜配合現場組立工程之施作順序；將構材直接從搬運車輛的3) 預鑄構材之搬入，宜配合現場組立工程之施作順序；將構材直接從搬運車輛的
載台吊起進行組立作業係最有效率的做法，但仍要考慮製造工廠所在位置距工
程現場較遠之暫存需求，以避免因交通擁塞所產生之拖延或等待情況。暫置時
宜設計防止傾倒之固定支承台，以避免暫置期間發生非預期之外力或自重，使宜設計防止傾倒之固定支承台，以避免暫置期間發生非預期之外力或自重，使
得構材產生裂縫、破損等不利之情形。採用支承墊及重疊放置預鑄構材時，上
構材和下構材之支承墊宜配置在相同的位置。





8.3   模板

1) 預鑄混凝土構材的模板一般採用具有足夠強度和勁度的鋼材，除可避免因混
凝土澆置時之振動以及加熱養護而產生彎翹或扭轉外，亦可提升轉用次數。凝土澆置時之振動以及加熱養護而產生彎翹或扭轉外，亦可提升轉用次數。
使用鋼材以外之材料時，如木材、硬質塑膠、FRP、ABS樹脂、橡膠、石蠟
等素材，使用前宜確認該材料不致因加熱養護或轉用而產生變形。

2) 模板製作者與預鑄構材製造者宜充分討論，根據設計圖及構材製造圖發展模2) 模板製作者與預鑄構材製造者宜充分討論 根據設計圖及構材製造圖發展模
板製造圖。

3) 構件間接合部之模板，應考慮最後完成面之平整度。





8.5.1 預鑄構材吊裝之一般規定

1) 預鑄構材之驗收、組立及接合，應依據施工計畫書之吊裝
計畫執行；吊裝計畫包括相關作業之安全計畫。計畫執行；吊裝計畫包括相關作業之安全計畫。

2) 施工現場應指定作業指揮者，作業指揮者於作業開始前應
依據吊裝計畫所規定之作業內容，讓全體施工人員徹底了
解，並按指示進行施作。

吊裝計畫宜包括下述項目：吊裝計畫宜包括下述項目
1) 工區劃分
2) 起重機之規劃(作業半徑、荷重能力、勾頭及鋼索等吊具)
3) 假設工程計畫(鷹架、支撐系統或臨時電之配置等)) 假設 程計 (鷹架 支撐系統或 時 配 等)
4) 構材之運送順序及製造工廠
5) 構材之驗收檢查項目、方法與管理基準
6) 臨時放置場所及臨時放置方法
7) 吊裝作業之人員配置與管理組織
8) 構材組立與接合作業之順序、範圍及注意事項
9) 吊裝時之控制點

接合部之鋼筋配 與模板組立10)接合部之鋼筋配置與模板組立
11)組立精度之管理基準，測定方法詳表R8.5.1之建議
12)安全計畫



最小吊裝距離





軟PVC管保護







8.7.3 支撐之組立與拆除

1) 支撐之組立，應針對預鑄垂直或水平構材之使用目的與型
態，選擇適切的工法，並於規定位置設置。態，選擇適切的工法，並於規定位置設置。

2) 支撐組立完成，除預鑄構材之自重外，必須能承受現場混
凝土澆置時所施加之自重與施工載重，包括因作業導致之
振動、衝擊載重、上層累積之載重、及地震與風力所引起
之載重。

3) 支撐配置時 不得使預鑄構材開裂或變形超過規定之容許3) 支撐配置時，不得使預鑄構材開裂或變形超過規定之容許
值。為了確保結構體的精度，應採用可於構材組立前後調
整精度之機制。整精度之機制。

4) 預鑄構材支撐之拆除範圍與順序，應依照吊裝計畫與支撐
配置圖說辦理。

5) 預鑄構材支撐之拆除，應確認現場澆置混凝土的強度已達
到支撐設計之抗壓強度，且不小於120 kgf/cm2。

1) 支撐之拆除屬於危險作業，因此拆除範圍與順序等宜考量吊裝順序、混凝土強
度、支撐型式及拆除作業之安全性，。

2) 支撐工程之拆除時機，宜確認現場澆置混凝土已達到所需強度。





8.8 品質檢驗與驗收

1) 工程進行前，訂定能確保設計圖說所示結構體品質之品質
管理計劃，並取得監造單位之認可。管理計劃，並取得監造單位之認可。

2) 品質管理所需之檢驗與驗收過程，必要時應會同監造單位。
品質檢驗與驗收之紀錄，應向監造單位提出。

3) 品質檢驗與驗收之項目、方法、時期、週期、次數及判定
基準等，應符合本節之規定。

4) 品質檢驗與驗收之結果不符合規定時 應依不合格品之作4) 品質檢驗與驗收之結果不符合規定時，應依不合格品之作
業程序進行處理並留存紀錄備查。

5) 本章節適用於預鑄工程之品質檢驗與驗收，本章節未提及5) 本章節適用於預鑄工程之品質檢驗與驗收，本章節未提及
之部分，應參考其他相關章節之規定。





表 8.8.2.1 製造時構材混凝土抗壓強度之品質檢驗與驗收 表 8.8.2.2 混凝土澆置前之檢查 

項目 檢查方法 時期、次數 判定基準

與構材相同養
護條件之構材
混凝土抗壓強
度

CNS 1232 
 

每批次一次

依批次配比取樣

齡期：

(1)脫模日：3
個圓柱試體的
抗壓強度之平
均值應大於拆

項目 檢查方法 時期·
次數

判定基準

模板 目視 全數 (1)螺栓、錐繫件應栓緊，模板
應牢固 

(2)模板表面應清潔，脫模劑塗度 齡期：

脫模日 
第 28 日或出貨
日 
*保證日

均值應大於拆
模需求強度 
(2)第 28 日或
出貨日：3個
圓柱試體的抗
壓強度之平均

(2)模板表面應清潔，脫模劑塗
布應適當均勻

配筋 目視並對照
配筋圖 

全數 (1)鋼筋直徑、支數、間距應與
配筋圖一致 

(2)保護層厚度應確保
預埋組
件

目視並對照
構材製造圖

全數 (1)預埋組件的種類、數量應與
構材製造圖一致

保證日

(*保證日齡期之
強度試驗為非必
要項目) 

壓強度之平均
值應大於第 28
日或出貨需求
強度 
(3)保證日：3
個圓柱試體的

件 構材製造圖 構材製造圖一致
(2)預埋組件之固定應牢固

 

個圓柱試體的
抗壓強度之平
均值應大於規
定強度  

 



表 8.8.3.1 預鑄構材之驗收與安裝、組立及接合部之檢查 

週期

表 R8.8.3.2 預鑄構材安裝與組立精度之建議值 

項目 測定方法 容許差項目 檢查方法 週期、
次數 判定基準 

形狀、
尺寸及
位置 

以鋼捲尺、
水線實測 

依合約
規定 

依設計圖說之規定

項目 測定方法 容許差 mm 
柱 水平位置 以鋼捲尺等測定與基準墨線距

離之誤差 
±5 

傾斜度 以鉛垂、雷射垂直儀等測定 ±5 
高度 以水平儀 雷射水準儀等測定 ±5

裂縫 以裂縫規實
測 

全數 依設計圖說之規定

破損 目視 全數 應無嚴重破損

鐵件、
預埋組

以鋼捲尺實
測或目視

全數 鐵件、預埋組件之種類、數
量應與構材製造圖一致，並

高度 以水平儀、雷射水準儀等測定 ±5 
梁 水平位置 以鋼捲尺等測定與基準墨線距

離之誤差 
±5 

高度 以水平儀、雷射水準儀等測定 ±5 
承座 以鋼捲尺等測定 ±5預埋組

件之安
裝 

測或目視 量應與構材製造圖一致，並
安裝於正確的位置。 

構材表
面修飾 

目視 全數 構材表面修飾之種類應與構
材製造圖一致。 

保護層

承座 以鋼捲尺等測定 ±5 
傾斜度 以鉛垂等測定 ±5 

牆 水平位置 以鋼捲尺等測定與基準墨線距
離之誤差 

±5 

傾斜度 以鉛垂、雷射垂直儀等測定 ±5 
保護層
厚度 目視 全數 應無保護層厚度不足之現象 

接合部
之間隙 目視、尺規 全數 

間隙寬應依設計圖說之規
定，精度應符合施工計畫書
之規定

對齊、高
低 

以直角規、測徑規等測定 1~5 
(依粉刷種類) 

樓
板

水平位置 以鋼捲尺等測定與基準墨線距
離之誤差 

±5 

承座 目視、尺規 全數 依施工計畫書之規定

 

對齊、高
低 

以直角規、測徑規等測定 1~5 
(依粉刷種類) 

承座 以鋼捲尺等測定 ±5 



表 8.8.4 現場鋼筋綁紮與混凝土澆置之品質檢驗與驗收 

項目 試驗、檢查
方法

時期、次數 判定基準

表 8.8.5 預鑄構材之支撐工程的品質檢驗與驗收 

項目 試驗、檢查
方法

時期、次
數

判定基準 
方法 

接合部補強
筋之支數、
長度 

目視、鋼捲
尺 

各接合部 依設計圖說之規定

混凝土之驗
收

符合第 7.8.2
節之規定

符合第
7 8 2 節之

符合第 7.8.3 節之規定

方法 數

支撐工程、
緊固鐵件等
之材料 

目視、規格
與品質標示
之確認 

搬入及組
立時 

依施工計畫書之規定 

支撐工程之
配置

目視及標尺
等測定

組立時及
完成

依施工計畫書之規定 
收 節之規定 7.8.2 節之

規定 
混凝土工程
之檢驗 

符合第 7.8.4
節之規定 

符合第
7.8.4 節之
規定 

符合第 7.8.5 節之規定

配置 等測定 完成

緊固鐵件之
位置、數量 

目視及標尺
等測定 

組立時及
完成 

依施工計畫書之規定 

支撐拆除之
時機 

依施工計畫
書之規定 

拆除前 符合第 8.7.4 節之規
定 

  



表 R8.8.6.2 面飾材為磁磚之外觀檢查內容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表 R8.8.6.4 面飾材為石材之檢查內容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磁磚表面 無尺寸或顏色不合、裂縫、缺角、沾污

等顯著缺點或相鄰磁磚無高低差 

石材表面 無不平、裂縫、破損、及異物附著等 

接縫 應直線對齊、無高低差 

磁磚接縫 應直線對齊、無高低差 

寬度與深度應均一且無中斷 

 
表 8.8.6 預鑄結構體之品質檢驗與驗收 

項目 試驗、檢查
方法 

時期、次數 判定基準

 

表 R8 8 6 3 面飾材為磁磚之檢查基準

預鑄結構體
之現場澆置
混凝土強度 

符合第 8.8.4
節之規定 

符合第
8.8.4 節之
規定 

符合第 8.8.4 節之規定 

預鑄結構體
之預鑄構材
混凝土強度

符合第 8.8.2
節之規定 

符合第
8.8.2 節之
規定

符合第 8.8.2 節之規定 

表 R8.8.6.3 面飾材為磁磚之檢查基準

缺點 基準

缺角、裂縫、剝離(空心)、顯著
內部破損與裂縫等 不允許 

表面破損、斑點、氣孔、掉色、
約距 眺望時無特別顯著

混凝土強度 規定

結構整體性 非破壞試
驗、鑽心取
樣試驗等 

隨時 現場澆置混凝土和預
鑄構材間未存在空隙
等缺陷。 

預鑄構材之 鋼捲尺、水 隨時 符合設計圖說之規定 表面破損、斑點、氣孔、掉色、
缺釉、磨損、缺邊等 約距 1m 眺望時無特別顯著

氣泡、凸凹面、擦傷、色斑、光
澤斑、釉點、過厚釉、釉斑、微
粒等 

約距 3m 眺望時無特別顯著 

平面材約 1m2面積，收邊材約

位置與尺寸 線、鉛垂、
雷射水準儀
等 

裂縫與破損 目視、裂縫
規等 

隨時 無有害裂縫、破損
者。 

色調與光澤的不一致 
平面材約 1m 面積 收邊材約
1m 寬並排，距 3m 眺望時無特
別顯著 

 

無有礙美觀者 
混凝土表面
粉刷 

目視、鋼捲
尺、水線、
鉛垂、雷射
水準儀等

隨時 符合第 6.2.6 節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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